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04年再防貪研討會議紀錄
1、 時間：104年5月13日（星期三）上午10時整
2、 地點：本會2樓會議室

3、 主席：周政務副主任委員源卿              記錄：蔡文詠
4、 出席人員：黃副主任委員慶東、邵處長耀祖、李副處長綺思代、廖副處長家群代、徐處長明德、楊處長進成、陳科長季惠代、戴科長淑蕙代、馬所長殷邦、邱局長賜聰、劉主任文熙、董主任群益
5、 主席致詞：

  本會5位同仁涉及差旅費浮報案，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業以貪污有罪判決，此事嚴重影響機關廉潔形象，深值檢討策進。
  今天召開專案研討會議，係依據法務部（廉政署）再防貪有關作業程序，由副首長召集發生弊案權責單位、政風機構及相關單位，就本案發生事實經過、原因、內部控制缺失、興革建議等進行研討，以避免類似情事發生，現請依照會議程序進行。  
6、 政風單位報告：【（一）本會差旅費貪瀆案檢討簡報。（二）其他相關貪瀆不法案例介紹。略，如會議書面資料】
7、 意見交換與討論︰
（1） 政風室董主任群益：
1、 今天召開專案研討會議，很感謝周副主任委員親自主持，以及黃副主任委員，各位長官、主管之參加。

2、 本會5位同仁涉及差旅費貪瀆案，其出差的時間、地點及事由均雷同，違法情事殆以出差期間提早1日結束、或於出差期間延後1日出差、未全程執行出差任務，卻申領原申請出差期間之全額差旅費，雖然金額並不多，但涉及浮報情事，經法院有罪判決，此事不僅造成前述5位同仁難以挽回之遺憾，亦影響本會廉潔形象，深值大家引為戒惕。
3、 依據法務部廉政署規定，機關發生貪瀆不法弊案，應即檢討原因，加強預防作為，落實再防貪機制，以避免類似情事發生，本室爰彙整法院判決書等相關資料報告，請各位主管多提供寶貴意見。

（2） 黃副主任委員慶東：
1、 報告一案情摘要末段「以此詐術」向本會申領…，建議刪除以此詐術4字。
2、 本會5位同仁差旅費案皆因一時失察所致，造成的傷害，令人惋惜不已，期盼相關主管爾後續協助提醒所屬同仁，以防失誤。
3、 政風室很用心蒐集6則宣導案例，深值大家研閱參考，各單位亦可擴大宣導。
（3） 主計室陳科長季惠：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業經行政院於103年7月7日函頒修正，本會並配合於同年10月30日訂頒本會「員工國內差旅費報支規定」乙份據以執行，且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3點第2項規定，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應視事實之需要，事先經機關核定，並儘量利用便捷之交通工具縮短行程；往返行程，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
主席裁示：本日會議資料，請依與會者意見修正。另報告案一弊端癥結二、審核作業未臻嚴謹部分，請各單位主管檢視有無意見，餘准予備查。另請各單位主管確實轉知同仁，以避免本會發生貪瀆不法之情事。
8、 臨時動議：
（一）核能研究所馬所長殷邦：
1、 感謝政風室提供這麼多案例宣導，惟請補充說明政府機關公務員發生詐領差旅費、國旅卡休假補助費或持公務車加油卡，詐領油料費等案件，為何有被告公務員以貪污治罪論，而有被告公務員法院另以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取財物罪等論而非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嫌論處？另機關同仁若涉及類似刑事案件時，政風室如何協助處理？
2、 因會議資料修改處頗多，是否請政風室收回，會後另外將相關會議資料及紀錄發送今天與會各處室一級主管、本會所屬機關首長將宣導案例轉知屬員，並督促遵守法紀，以免重蹈覆轍。
（二）秘書處楊處長進成（兼法規會執行秘書）：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與刑法一般詐取財物罪之構成要件不同，差別在是否「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國旅卡休假補助費係公務員休假之福利（屬應得），詐領該款項並無利用職務上機會之態樣，故不構成貪污罪，以公務車加油卡為私有汽車加油乙案亦同。
（三）政風室董主任群益：
1、 各單位遇有檢調等司法單位來函調卷、約談、偵訊等情事時，請即通報政風室，俾簽報首長因應處理，若各單位有不清楚處，政風室當適時提供諮詢與協助。
2、 本次會議將製作會議紀錄，連同修正之會議資料於簽奉主任委員核可後再函發各單位據以宣導，故原發之會議資料請繳回。
9、 主席結論：

（1） 感謝政風室用心準備會議資料，相關報告內容請參照與會者意見修正後，再提報廉政署備查。

（2） 政風室準備的6則貪瀆不法案例，內容具體豐富；請各主管配合轉知本會同仁；尤其針對一些「積非成是」的錯誤觀念，務必加以導正，期使同仁們建立正確觀念避免觸法。
（3） 此次本會5位同仁因差旅費浮報而遭判刑是難以挽回之遺憾，希望各主管日後善加督導同仁，以求亡羊補牢，避免重蹈覆轍。
（4） 本日會議報告（宣導）資料請政風室收回，待參照與會者意見修正後，再連同會議紀錄函送本會各單位據以加強宣導。

十、散會（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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